
附件 3

主要政策依据摘录

2022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型小微企业关

键技术创新支持项目的主要政策依据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支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四条 本办法支持对象为注册在中关村示范区范围内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或评价入库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符合支持

条件的注册在北京市其他区域的创新主体参照执行。

第五条 支持科技型小微企业开展关键技术创新。

（一）支持内容

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新材料、

绿色能源与节能环保等高精尖产业领域的科技型小微企业、

相关赛事获奖优胜企业，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

关键技术创新攻关，不断提升企业创新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支持条件

1.纳入支持的科技型小微企业须满足以下条件：

（1）企业注册成立不超过 5 年（含），或当年入库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

（2）上一会计年度年末从业人员 100 人（含）以下，

上一会计年度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含）以下。



（3）注册成立时间在两个会计年度（含）以上的，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的同比增量 100 万元（含）以上。

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两个会计年度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研发

费用 100 万元（含）以上。

2.相关赛事获奖优胜企业须满足条件：获得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北京赛区一、二、三等奖，中国创新挑战赛北京赛区

前 10 名，或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各领域赛前 3 名。

（三）支持方式及额度

采取后补助方式给予支持，支持资金用于企业加强创新

能力建设。每家企业连续三年只能获得一次该项政策支持，

且以下两个政策支持方向只能二选一。

1.科技型小微企业支持方式及额度如下：

（1）企业成立时间为两个会计年度（含）以上的，根

据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时

申报的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的研发费用，按照企业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研发费用的同比增量，分两档给予资金支持。研发费

用同比增量为 500 万元（含）以上，给予不超过 30 万元的

资金支持；研发费用同比增量为 1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

的，给予不超过 20 万元的资金支持。

（2）企业成立时间不足两个会计年度的，根据企业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时申报的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的研发费用，参照上述档位、额度给予资金

支持。



2.给予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企业、中国创

新挑战赛北京赛区第一至三名企业和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

创新大赛各领域赛第一名企业不超过 30 万元资金支持；给

予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二等奖企业、中国创新挑战赛

北京赛区第四至六名企业和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

各领域赛第二名企业不超过 20 万元资金支持，给予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三等奖企业、中国创新挑战赛北京赛区

第七至十名企业和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各领域赛

第三名企业不超过 10 万元资金支持。

注：本次申报不包括“相关赛事获奖优胜企业支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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